
赣财购投诉〔2024〕43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TC2024200113
二、项目名称：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公寓7、8栋家具安装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福州城亿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长寿支路3号同德园13号楼南半部二层B213室

被投诉人1：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南昌市紫阳大道318 号

被投诉人2：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北二路92号

    相关当事人：江西美达教育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樟树市共和东路158号

四、基本情况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公寓7、8栋家具安装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TC2024200113），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预算金额为5440000元。采购公告于2024年5月18日发布，分别于2024年6月4日、6月29日、7月1日发布了变更公告，于2024年7月12日发布了结果公示，中标供应商为江西美达教育设备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6月11日，投诉人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向其送达《政府采购供应商补正通知书》。2024年6月27日，本机关收到投诉人补正后的投诉书，本机关初步审查后予以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采购人与供应商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1、2主要内容为招标文件技术需求、评分标准存在不合理性。经查，本机关于2024年6月11日收到投诉人的投诉书，其中存在缺少被投诉采购人信息、明确具体的投诉事项等需补正内容。本机依法向其送达《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补正通知书》，并告知其需补正内容及补正后仍不符合规定的法律后果。2024年6月27日，本机关收到补正后的投诉书，投诉人对被投诉采购人信息进行了补正，但未对明确、具体的投诉事项进行补正。

以上事实表明，投诉人未对明确、具体的投诉事项进行补正。投诉人提起的投诉事项1、2，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八条关于投诉书内容的有关规定。投诉人投诉事项1、2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3主要内容为招标文件证书设置不合理，存在歧视或排斥潜在供应商。经查，本项目采购标的为学生公寓用家具。采购人于6月4日发布变更公告，删除了投诉事项涉及的质量安全认证加分项，并对产品阻燃性能的加分项的评审因素进行调整修改：由“提供产品阻燃性能证明材料扫描件及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查询截图进行佐证”变更为“提供产品阻燃性能证明材料扫描件或相关检测报告扫描件或提供承诺函原件扫描件（承诺合同签订时提供满足上述要求的检测报告或第三方证明材料，予以佐证满足上述要求”。

以上事实表明，招标文件对能提供产品阻燃性能佐证材料的供应商进行加分，供应商提供证明材料、检测报告或承诺函佐证即可得分。变更后的招标文件中已删除质量安全认证加分项。招标文件关于产品阻燃性能的加分项设置，与采购产品的质量相关，与本项目采购实际相适应。据此，投诉人关于产品阻燃性能及质量安全认证证书设置不合理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3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四主要内容为招标文件设置服务响应时间不合理，存在歧视或排斥潜在供应商。查看招标文件，载明“响应时间：设备正常使用期内如设备出现质量问题，在接到通知后 30 分钟内立即做出技术指导性响应，6小时内派工程技术人员来维修，到现场维修时间不超过2个工作日”；“投标人承诺提供7*24小时服务，承诺在30分钟电话响应，2小时内现场响应服务，全部满足加2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或不满足不得分。”

以上事实表明，招标文件对满足服务响应时间要求的供应商进行加分，供应商提供承诺函佐证即可得分。招标文件对售后服务响应时间提出了基本要求，并对能提供更优响应服务的供应商进行加分，与本项目采购实际相符，与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的质量相关。投诉人关于服务响应时间加分项设置存在歧视或排斥潜在供应商的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4不成立。

综上，投诉事项1、2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投诉事项3、4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投诉书、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二项的规定，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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